关于进一步加强院级教学督导工作的实施意见
校教字〔2017〕49号
        

为进一步强化院级教学质量的自我管理和监控功能，充分发挥院级专家在学科针对性方面的优势，形成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工作齐抓共管、各有侧重的良好局面，现就加强院级教学督导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在科学定位院级教学督导工作的基础上，各学院（部）参照《河北大学督学工作条例（试行）》，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院级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

二、各学院（部）根据学生或教师规模选聘一定数量的在职或退休骨干教师担任院级督导，校级督学原则上不兼任院级督导。学院（部）督导原则上两年一聘，名单报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中心备案。
三、各学院（部）结合本单位本科教学实际及学校重点工作，科学组织、合理安排各项督导工作，建立健全质量管理持续改进机制。
（一）重点开展课堂教学督导与评价工作。院级督导对教师的理论和实验教学进行随堂听课，全面了解和评价教师的授课水平和学生的学习情况。

（二）坚持开展期初、期中和期末三段式教学检查工作。期初检查重点为开学前教学准备情况和开学第一周教学秩序，期中检查重点为专业教学计划、课程教学大纲、教师教案、教学日历等执行情况，期末检查重点为考风考纪。 
（三）有针对性地开展实习实训、社会实践、课程设计（学年论文）、毕业论文（设计）及课程考核等环节的专项检查与自评。

（四）定期组织教师、学生座谈会，了解师生对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四、院级督导应对本科教学及教学管理全过程进行动态、随机督导，做到“把握状态，控制过程，反馈结果，咨询决策”。

五、院级督导工作应做到有计划、有重点、有总结。工作计划、工作总结以及督导进行教学督导工作的原始记录表等相关材料由本单位存档，作为教学单位本科教学工作考核的依据。

六、各学院（部）可根据实际统筹安排院级督导工作经费与津贴,督导工作经费与津贴可由学校划拨的绩效工资额度内列支。
七、本意见适用于本科教学。
八、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关于进一步加强院级教学督导工作的实施意见》（校教字〔2010〕5号）同时废止。
九、本意见由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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